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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侵权损害结果的隐蔽性。[4]新媒体的信息传播

速度相较传统媒体虽然更为迅捷，但是其受众范围往往

较为特定。电视、报刊等传统媒体在实施了著作权侵权

行为后，其侵权的事实往往能够得到更多受众的监督从

而及时阻断侵权行为降低不利结果产生的可能性。反观

新媒体，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客观存在以及特定新媒体平

台的用户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，加之实施侵权行为

的新媒体平台会经常使用修改域名等技术措施规避著作

权人的维权。因此，新媒体著作权侵权损害结果被发觉

的可能性大为降低。

第三，侵权手段的专业性。随着新媒体技术不断进

步，其专业性的特点也愈发凸显。在实践中，著作权侵

权行为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技术手段进行伪装和规避。例

如，通过深度链接、P2P共享等技术手段来规避监管；同

时，针对新媒体的版权保护也需要更多的技术支持和专

业知识，如数字水印、区块链版权登记等。

（二）侵权成因之分析

新媒体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创新性的特点不仅造成了

其能够创作大量的新作品，同时也容易造成侵犯其他著作

权人合法权益从而获得不正当利益。具体而言，新媒体网

络服务提供商著作权侵权行为频发的成因主要有三点：

其 一 ， 从 内 部 原 因 来 看 ， 市 场 主 体 都 是 有 逐 利 性

的，都是以更高利润的获取为根本追求。鉴于此可知，

盈利驱动是新媒体网络服务提供商著作权侵权现象频发

的内部原因或者说经济根源。究其根本，在高昂的利益

面前，不少企业和个人选择铤而走险、以身试法，通过

未经授权的方式使用他人作品来吸引流量、牟取利润。

由于新媒体传播速度快、覆盖面广，一旦发生侵权，其

带来的经济损失往往是巨大的。

其二，部分新媒体网络服务提供商法律意识淡薄以

及对“避风港原则”的滥用。 [5]“避风港原则”是互联

网领域内发生著作权侵权时，法律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所

设置的一项违法阻却事由。我国的《民法典》《侵权责

任法》以及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》对其都有相关

规定。尤其是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》在第十五、

十六与十七条对“避风港原则”的适用细则予以了详尽

规定。然而，在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新媒体网络服务提供

商在实施了著作权侵权行为后，对其实施的侵权行为并

没有形成准确清晰的法律认知。譬如，作为新媒体重要

组成部分的自媒体（微信公众号、短视频平台等）在转

载他人作品时未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且没有标明作品的

出处，但其并未意识到这是一种著作权侵权行为，且屡

禁不止。更为其甚的是知悉相关法律法规的侵权人钻制

度的空档，其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

网 络 著 作 权 纠 纷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》 以 及

“避风港原则”，在其实施了侵权行为后只需及时删除

相关侵权内容就可以免于承担法律责任，这很大程度上

纵容了新媒体实施著作权的侵权行为。

其三，被侵权人维权成本过于高昂。通常而言，被

诉侵权行为在举证规则上实行的是“谁主张谁举证”，

也就是说原告负有举证责任。 [6]但是，由于互联网数据

资源十分庞大，并且基于新媒体环境下网络服务提供商

实施的侵权行为所具的较强隐蔽性，致使被侵权人难以

取得并及时固定相关证据，举证难度较大从而导致诉讼

时的举证不能。进一步而言，即使被侵权人能够取得并

固定相关证据，对于侵权损害结果的救济问题上也存在

着赔偿标准的难以确定、实际损失难以界定等具体适用问

题，最终导致被侵权人付出的维权成本与实际获得的损害

赔偿之间严重失衡，进而使得一些新媒体网络服务提供

商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实施著作权侵权行为。

新媒体网络服务提供商著作权

侵权法律规制的可行路径

新 媒 体 网 络 服 务 提 供 商 著 作 权 侵 权 行 为 是 其 自 身

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良侧面，其不仅损害了相关著作权

人的合法权益，如不及时进行法律规制还将会进一步损

害著作权制度本身所蕴含的激励作用从而导致“公地悲

剧”的发生。在规制新媒体网络服务提供商著作权侵权

行为时，应当以现行法律为主要依据。具言之，我们应

当基于著作权制度自身属性以《著作权法》为规制的具

体法律依据，同时处理好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关系，

以《民法典》的相关规定为总体依据从而形成规制的合

力，实现预期的效果。

（一）以《民法典》为总体依据

在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并 未 对 新 闻 或 媒 体 进 行 单 独 立

法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，各方对于新闻立法与媒体立

法一直存在较高呼声，但迄今为止这项工作依然尚未完

成。 [7]尽管如此，《民法典》的出现有效解决了制度缺

位的问题，其为新媒体网络服务提供商著作权侵权行为

的规制提供了总体性依据。众所周知，《民法典》的颁

布实施是我国民事法律体系法典化工作的重要里程碑，

标 志 着 我 国 民 事 法 律 制 度 体 系 实 现 了 从 “ 立 法 论 ” 向

“ 解 释 论 ” 的 顺 利 过 渡 。 而 在 《 民 法 典 》 之 中 ， 有 关

“知识产权”以及“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”的相关

规 定 则 对 新 媒 体 网 络 服 务 提 供 商 著 作 权 侵 权 行 为 的 法

律 规 制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。 具 言 之 ， 可 以 从 两 方 面 进 行 理


